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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布權之建議 
章忠信 2011.02.16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十二、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

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

眾交易或流通。 

 

（下略）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十二、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

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

眾交易或流通。 

 

（下略） 

第二十八條之一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

買賣或其他移轉所有權之方

式，對公眾提供其著作原件或重

製物之權利，包括為該散布目的

而持有、運送或公開陳列。 

表演人就錄製其表演之錄音著作

之著作原件或重製物，專有前項

之散布權利。 

 

第二十八條之一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

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

之權利。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

表演，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

散布之權利。 

第五十九條之一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

人，得以買賣或其他移轉所有權

之方式，對公眾提供其著作原件

或重製物，包括為該散布目的而

持有、運送或公開陳列。 

第五十九條之一  

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

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

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

之。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

其著作者。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以買

賣或其他移轉所有權之方式，對

公眾提供者，包括為該散布目的

而持有、運送或公開陳列之行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

權：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

其著作者。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

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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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為。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

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

物者。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

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

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

以出借之方式，對公眾提供者，

包括為該出借目的而持有、運送

或公開陳列之行為。 

七、（略）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

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

物者。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

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

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

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

式散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

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

或持有者。 

七、（略） 

第八十條之一 

（第一項略） 

明知著作權利管理電子資訊，業經

非法移除或變更者，不得散布或

意圖散布而輸入或持有該著作

原件或其重製物，亦不得公開播

送、公開演出或公開傳輸。 

 

第八十條之一 

（第一項略） 

明知著作權利管理電子資訊，業經

非法移除或變更者，不得散布或

意圖散布而輸入或持有該著作

原件或其重製物，亦不得公開播

送、公開演出或公開傳輸。 

第九十一條之一 

侵害散布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

十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

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

或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

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非法重製

之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

反第八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輸入

第九十一條之一 

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

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

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

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

或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

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碟者，

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3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之光碟，不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

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

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輸入之光

碟，不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

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第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

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

一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但第九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情形，不在此限。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

規定者。 

第九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

之著作人格權者。 

二、違反第七十條規定者。 

三、以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第五款或第六款方法之

一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但第九

十一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情形，不在此限。 

四、違反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

規定者。 

第一百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九

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之

一第二三項之罪，不在此限。 

第一百條 

本章之罪，須告訴乃論。但犯第九

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之

一第三項之罪，不在此限。 

 

WCT Article 6 Right of Distribution 

(1) Author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shall enjoy the 

exclusive right of authorizing the making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f the original and copies of their works through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2) Nothing in this Treaty shall affect the freedom of 

Contracting Parties to determine the conditions, if any, 

under which the exhaustion of the right in paragraph (1) 

applies after the first sale or other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the original or a copy of the work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author. 

著作權法與散布有關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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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第一項 

十二、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交

易或流通。 

 

十四、發行：指權利人散布能滿足公眾合理需要之重製物。  

十五、公開發表：指權利人以發行、播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

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 

 

第四條  

外國人之著作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法享有著作權。但條約或

協定另有約定，經立法院議決通過者，從其約定：  

一、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首次發行，或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首次

發行後三十日內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發行者。但以該外國人之本

國，對中華民國之著作，在相同之情形下，亦予保護且經查證屬實

者為限。  

二、依條約、協定或其本國法令、慣例，中華民國人之著作得在該國

享有著作權者。 

 

第五十九條之一  

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

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  

 

第六十三條  

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一款、第四十八條之一至

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五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規

定得利用他人著作者，得翻譯該著作。  

依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一條規定得利用他人著作者，得改作該著作。  

依第四十六條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二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

者，得散布該著作。 

 

 

第八十條之一  

著作權人所為之權利管理電子資訊，不得移除或變更。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因行為時之技術限制，非移除或變更著作權利管理電子資訊即不

能合法利用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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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錄製或傳輸系統轉換時，其轉換技術上必要之移除或變更。  

明知著作權利管理電子資訊，業經非法移除或變更者，不得散布或意

圖散布而輸入或持有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亦不得公開播送、公

開演出或公開傳輸。  

 

第八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視為侵害著作權或製版權：  

一、以侵害著作人名譽之方法利用其著作者。  

二、明知為侵害製版權之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者。  

三、輸入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或製版權人授權重製之重製物或製版物

者。  

四、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而輸入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者。  

五、以侵害電腦程式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作為營業之使用者。  

六、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而以移轉所有權或出租以外之方式散

布者，或明知為侵害著作財產權之物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有

者。  

七、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或

重製他人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對公眾提供可公開傳輸或重製著

作之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而受有利益者。  

前項第七款之行為人，採取廣告或其他積極措施，教唆、誘使、煽惑、

說服公眾利用電腦程式或其他技術侵害著作財產權者，為具備該款

之意圖。  

 

第八十七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前條第四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一、為供中央或地方機關之利用而輸入。但為供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

之利用而輸入或非以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著作原件或其重

製物者，不在此限。  

二、為供非營利之學術、教育或宗教機構保存資料之目的而輸入視聽

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或為其圖書館借閱或保存資料之目的

而輸入視聽著作以外之其他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並應依第

四十八條規定利用之。  

三、為供輸入者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屬入境人員行李之一部分而輸入

著作原件或一定數量重製物者。  

四、附含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隨同貨物、機

器或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於使用或操

作貨物、機器或設備時不得重製。  

五、附屬於貨物、機器或設備之說明書或操作手冊隨同貨物、機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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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之合法輸入而輸入者。但以說明書或操作手冊為主要輸入者，

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一定數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九十一條之一  

擅自以移轉所有權之方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而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或意圖散布而公開陳列或持

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其重製物為光碟者，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但違反第八十七條第

四款規定輸入之光碟，不在此限。  

犯前二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